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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體 育 科 老 師 及 藝 術 體 操 教 練 ：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     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 指 導 員指 導 員指 導 員指 導 員 工 作 坊工 作 坊工 作 坊工 作 坊 2008/09 

 

自 2001 年 推 行 「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 本 計 劃 ） 以 來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文 署 ）資 助 中 國 香 港 體 操 總 會（ 體 操 會 ）推 行 各 項 藝 術 體 操 活 動 ，

均 得 到 全 港 中 小 學 的 積 極 支 持 及 參 與 。 為 配 合 藝 術 體 操 項 目 在 學 校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 康 文 署 與 體 操 會 將 去 年 的 「 藝 術 體 操 指 導 員藝 術 體 操 指 導 員藝 術 體 操 指 導 員藝 術 體 操 指 導 員 工 作 坊工 作 坊工 作 坊工 作 坊 」」」」 內 容 深

化 ， 並 於 今 年 繼 續 舉 辦 ， 希 望 讓 各 體 育 科 老 師 及 註 冊 藝 術 體 操 教 練 進 一 步

了 解 本 計 劃 體 操 項 目 的 最 新 動 向 。 現 誠 邀 貴 校 委 派 體 育 科 老 師 及 藝 術 體 操

教 練 出 席 於 2008 年 11 月 22 日 (星 期 六 )及 30 日 (星 期 日 )舉 辦 的 工 作 坊 ，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  

 

另 外 ， 康 文 署 與 體 操 會 擬 於 2009年 學 期 終 結 前 舉 辦 「「「「 學 校學 校學 校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體 育 推 廣 計體 育 推 廣 計體 育 推 廣 計

劃劃劃劃 -藝 術 體 操 比 賽藝 術 體 操 比 賽藝 術 體 操 比 賽藝 術 體 操 比 賽 2008/09」」」」 ， 並 新 設 團 體 操團 體 操團 體 操團 體 操 項 目 。 現 建 議 學 校 提 名 體 育 科

及 對 藝 術 體 操 有 興 趣 的 老 師 和 藝 術 體 操 教 練 參 與 上 述 工 作 坊 ， 藉 此 了 解 比

賽 套 路 的 細 節 ， 配 合 指 定 套 路 為 教 材 ， 鼓 勵 初 學 者 透 過 有 系 統 的 訓 練 ， 掌

握 藝 術 體 操 的 技 巧 ， 以 參 加 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藝 術 體 操 比 賽比 賽比 賽比 賽 為 本 學 年 的 訓 練 目 標 。  

 

隨 函 附 上 工 作 坊 之 簡 介 及 回 條 (附 件 二 )， 請 貴 校 轉 交 有 興 趣 參 與 的 老

師 或 教 練 ； 並 於 本 年 11 月 7 日 前 填 妥 回 條 及 傳 真 回 本 署 (傳 真 號 碼 ： 2684 

9076)， 本 署 將 另 函 通 知 有 關 安 排 的 詳 情 。 多 謝 貴 校 對 學 校 體 育 推 廣 計 劃

的 支 持 ！ 如 有 查 詢 ， 歡 迎 致 電 2601 7608 或 2601 7617 與 本 署 職 員 陳 先 生

聯 絡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張 永 強         代 行 )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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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中 國 香 港 體 操 總 會   合 辦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藝術體操藝術體操藝術體操藝術體操指導員指導員指導員指導員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2008/09 
 

目的  1.  推廣藝術體操的發展  

2.  介紹有關以藝術體操初級獎別為基礎而設計的套路動作（球操、圈操、繩操
及團體操團體操團體操團體操）內容及教學方法  

3.  鼓勵學校為學生提供訓練，並安排學生組隊參加來年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之
藝術體操比賽  

主要對象  由校方委派之合資格的體育老師  或  註冊藝術體操教練  

日期  

及時間  

2008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六 )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4 小時 )  

及  200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日 )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8 小時 )  

地點  鯉魚門體育館   界限街 1 號體育館  

收費  每位港幣 80 元  

內容簡介  1.  介紹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推動藝術體操的理念和配套安排  

2.  講解各項比賽的評分標準及準則  

3.  體操示範  

4.  實習比賽套路  

參加辦法  申請者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 (款額為每位 80 元正，抬頭書「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背面請清楚寫上學校名稱及申請人姓名，及連同藝術體操教

練證書副本 (如適用 )，寄交沙田排頭街 1-3 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1 樓，學

校體育推廣小組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藝術體操指導員工作坊 2008/09」。  

截止日期  2008 年 11 月 7 日  (以郵戳為準 )  

出席證書  參加者完成整個工作坊的課程，可獲發由康文署及體操會頒發出席證書及動

作套路示範光碟 (球操、圈操、繩操 )一隻。  

義務  1.  協助推廣藝術體操在學界的發展  

2.  參加者完成整個 12 小時工作坊的課程後，配合指定套路為教材，為學生提

供專業的訓練，讓學生掌握藝術體操的技巧，努力練習，以參加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體體體體

育推廣計劃育推廣計劃育推廣計劃育推廣計劃 -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 2009」」」」為本學年的目標。  

比賽預告  1.  康文署與體操會擬於 2009 年學期終結前舉辦「「「「學校學校學校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體育推廣計劃體育推廣計劃體育推廣計劃 -藝術體操藝術體操藝術體操藝術體操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2009」」」」。  

2.  這項比賽的對象為曾於 2007 年 9 月至 2009 年 5 月期間參與附屬本計劃之外

展教練或簡易運動計劃藝術體操訓練課程的學生，老師或教練可以指定套

路為教材，透過有系統的訓練，鼓勵學生參與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  

3.  凡曾派老師或教練完成是次工作坊的學校，如能以指定套路為教材而自行
於校內訓練學生，亦可獲參與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藝術體操比賽的參賽機會。  

4.  由 於 有 關 比 賽 的 籌 備 工 作 仍 在 草 擬 階 段 ， 本 署 將 於 稍 後 時 間 公 布 比

賽 詳 情 。  

注 意事項  

 

1.  如報名人數 超過名額，本署將以抽 籤方式分配名額。暫 未 被 接 納的申請，

會保 留在候 補名單上。若 最終申請仍 未 被 接 納者，本署將 退 回支票。  

2.  如因人數 不 足而取 消課程，屆時將會通 知各申請人，並於稍後退 回支票。  

3.  如申請人於活動日一星期前仍 未收到本署回 覆，請即 致 電 2601  7608 或

2601  7617 聯 絡本署職員。若申請人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確定有關申請，本

署將 無法處理。  

4.  一經本署接 納報名，報名費將 不會發還。  

5.  各參加者必 須 穿 著運動服 裝（體操衣 較 佳）及技巧鞋出席。  

6.  如活動當日天文台於活動前兩小時，發出紅 色或黑 色 暴 雨 警告信號，或八

號或以上颱 風信號，或學校因 應教育局的指示，不用上課，當日活動即告

取 消，有關安排將 另行通 知。  

查 詢 電 話  2601 7608 ,  2601 7617 

備註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藝術體操比賽 2009」將 新 增「團體操」項目。  

附 件 一  



 

 

附 件 二  

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陳先生（電話：2 6 01  7 6 08 ） 收                     

(請於 2008年 11月 7日前提交，可先傳真致 2684 9076，然後連同相關文件及支票交回本辦事處) 

 
本署專用本署專用本署專用本署專用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藝術體操指導員工作坊藝術體操指導員工作坊藝術體操指導員工作坊藝術體操指導員工作坊 2008/09 

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中文) ：  聯絡電話及手提 ： / 

所屬學校 ：  

曾服務的學校 ：  

傳真號碼 ：  電郵地址 ：  

通訊地址 ：  （請在「*」位置圈出適用的，並於適當空格內加上「�」號。如學校多過一名參加者申請，請自行影印回條。） 

【資歷】 

本人為: ○  合資格的學校體育老師 

 ○ 是學校體操隊領隊/負責導師 

○ 是藝術體操註冊教練，並持有中國香港體操總會簽發的「藝術體操教練證書」 

或其他藝術體操相關資歷，請列出：           

【其他資料】（* 請刪去不適用者） 

供老師填寫： 

1. 本校 * 曾參加 / 從未參加過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附屬之藝術體操訓練活動 

（曾參加的項目為： ○ 簡易運動訓練班  ○ 外展教練訓練班  ○ 聯校體操訓練班 ） 

2. 本校現時 * 有進行 / 未有進行 藝術體操訓練班， 

本校之藝術體操訓練班現時由  * 本校老師 / 外聘教練 負責教授 

3. 本校將 * 願意 / 不願意 / 未決定會否 參加「學校體育推廣計劃-校際藝術體操比賽 2008/09」。 

(不願意或未決定的原因：                             ) 

供教練填寫： 

1. 本人 * 曾經 / 從未 任教於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之訓練班（近兩年任教資歷如下: ） 年份：       學校：                              年份：       學校：                              

2. 本人 * 樂意 / 不願意 任教於學校體育推廣計劃之訓練班，以助學校參加比賽。  

【聲明】 

我聲明：我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如果我因本人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

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合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老師/教練簽署：          日期：      學校印章(老師適用)：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合辦機構舉辦的康體活動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本辦事處聯絡（電話：2601 7602）。 

 【本署專用】      《《《《收表通知回條收表通知回條收表通知回條收表通知回條》》》》 

申請人：   

本署已收到你參加上述活動之申請，現正處理中，稍後會另函通知其取錄情況。 

                                            學校體育推廣小組 啟 

本署蓋章作實收表 

 收表 日期 

 


